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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代开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代开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代开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代开发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2 年 11 号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等 8 省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42 号）以及代开发票有关规定，现就主

管国税机关为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的纳税人（以下简称试点纳税人）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试点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入试点范围且已在主管国税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

体工商户，以下简称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国税发〔2004〕153 号,粤国税发〔2005〕6 号转发）的规定执行。 

二、试点纳税人申请代开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试点小规模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接受方索取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下简称货运专用发票）的，可按以下要求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代开货运专用发票。 

(一）持有本辖区主管国税机关核发的《临时税务登记证》的试点小规模纳税人，

如申请代开货运专用发票，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起运地或者目的地应为本辖区。 

（二）试点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货运专用发票时，应填写《代开货物运输业增

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见附件，以下简称《申报单》)，连同附报资料，到

主管国税机关办理代开手续： 

1.试点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申报单》上“增值税应纳税额合计”注明的税额全额

申报缴纳税款后，主管国税机关才可为其代开货运专用发票。 

2.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应在代开的货运专用发票的备注栏上，加盖本单位的发票专

用章。 

3.其他有关代开货运专用发票的要求，按照本公告第一条有关试点纳税人申请代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附报资料包括： 

（1）《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临时税务登记证》副本及复印件，经办人合法身

份证件及复印件； 

  （2）承包、承租车辆、船舶营运的，应提供承包、承租合同及出包、出租方车

辆、船舶及营运资质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3）承运人自有车辆、船舶及营运资质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4）承运人同货主签订的承运货物合同或者托运单、完工单等有效证明。 

（5）主管国税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附报资料的（1）、（2）、（3）项仅须在第一次申请代开货运专用发票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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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称车辆、船舶的有效证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和《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运输单位营运资质的有效证明，是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

《船舶营业运输证》。 

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不得申请代开货运专用发票。 

三、试点纳税人申请代开普通发票。 

试点纳税人申请代开普通发票，按照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国家

税务局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国税发〔2008〕242

号）的规定执行。 

四、法律责任。 

试点纳税人应当对代开发票业务的真实性负责，试点纳税人如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或应提供而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虚构代开发票业务，以隐瞒、欺骗等手段骗取主

管国税机关代开发票的，国税机关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

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1.代开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税款申报单 –(略)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資料來源: 廣東省國家税務局網站 

http://portal.gd-n-tax.gov.cn/policy/jsp/content_show.jsp?contentId=97D8B590AA09572F90E10

3548E232148 


